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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先 知 書 概 論 第 十 三 講  
 

瑪 拉 基 書 
 
作者: “瑪拉基”是舊約最後一本書的書名, 很可能也是寫下本書默示的那位先知的名字. 瑪1:1的序介
中有”耶和華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”這句話, 因此一般人相信, 這位先知叫瑪拉基. 但瑪拉基希伯
來原文有”我的使者”的意思, 而瑪3:1就把此字照意思譯出, 所以有些人就認為, “瑪拉基”只是先知的稱
號, 而不是本書作者的名字; 因此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無名的先知.  
 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和亞蘭文的舊約譯本”他爾根”, 雖稱本書為”瑪拉基書”, 但在瑪1:1那裏的”
瑪拉基”便直譯為”我的使者”.  
 可是, 舊約其他先知書都在開頭先註明先知的名字,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, 本書也不會例外. 關
於作者的身世,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, 其他均不詳.  
 
著書日期: 本書是舊約中寫作時期最遲的一本, 書中雖沒有提到任何日期, 但根據本書的內容, 我們仍
有一些線索可尋.  
 本書無疑為猶太人被擄巴比倫獲釋回歸故土後的作品. 那時, 新殿已重建(主前516年); 獻祭的
事也已恢復(參瑪1:7-10; 3:8); 耶路撒冷由一位波斯人的”省長”所治理(因瑪1:8的”省長”一字是外來字, 
為當時巴勒斯坦各地波斯省長所通用的一個官銜). 顯見先知瑪拉基事奉的時期遠較先知哈該和撒迦利
亞為遲. 由於尼希米記和本書中所譴責的罪惡(例如與外族女子通婚, 疏忽十分之一的奉獻, 獻污穢的
食物為祭, 以及欺壓貧苦, 等等)很相似, 因此, 很可能這兩位領袖是屬於同時代的人. 有人認為瑪拉基
書可能是寫在尼希米於主前433年返回波斯之後(參尼5:14; 13:6), 或是在尼希米第二次作省長期間(參
尼13:6-7). 由於瑪1:8所提到的省長大概不是尼希米, 所以本書寫於尼希米返回波斯之後的說法似乎更
為可能. 在第一講講義, 我們把先知瑪拉基事奉時期定為主前438-415年間.  
 
背景: 主前五世紀時, 猶大地的猶太人正在掙扎求存,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回歸給予他們極大的幫助. 主
前457年, 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(Artaxerxes I, 主前465-423年, 參舊約歷史書第十三講講義)鼓勵以斯拉
帶領被擄的猶太人返回 耶路撒冷，進行宗教改革. 約13年之後, 在亞達薛西一世第20年(即主前444年), 
一位政府高官尼希米也獲准回耶路撒冷重建城牆(參舊約歷史書第十四講講義); 他在52天之內就完成
了這工程(參尼6:15). 尼希 米既為省長, 就帶領人民進行經濟改革, 讓窮人有足夠的供應(參尼5:2-13), 
又鼓勵人民作十分之一的奉獻, 以供應祭司和利未人的生活費(參尼10:35-39). 像以斯拉 一樣, 尼希米
力勸人民守安息日和避免與異族通婚. 回國12年期滿後, 尼希米返回波斯(參尼5:14; 13:6); 在這期間猶
大的屬靈境況一落千丈, 可能由於缺乏具有政治權力的執行人, 所 以十分之一的奉獻變得稀疏, 安息日
無人遵守, 與異族通婚更是很平常的事, 連祭司也變得難以信任. 尼希米稍後再回到耶路撒冷(參尼
13:6-7), 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手段, 去整頓猶太人 (參尼13:6-31).  

本書寫作年代, 先知瑪拉基所面對的問題, 正好是尼希米記第13章所提到的罪行(參瑪1:6-14; 
2:14-16; 3:8-11), 他工作的時間很可能是尼希米第二次 返回耶路撒冷作省長的時候, 或剛好在這段時間
之前. 然而, 瑪1:8所提到的省長不像是指尼希米, 所以最合理的推論應在主前433年後, 即尼希米返 回
波斯之後.  
 
著書的目的: 瑪拉基書的寫作目的是要使靈裏昏睡的猶太人甦醒過來, 並警告他們若不悔改, 審判就要
來臨. 猶太人懷疑神的愛(參瑪1:2)和公義(參瑪2:17), 又沒有認真地遵 守祂的命令(參瑪1:6; 3:14-18). 然
而, 耶和華是”大君王”(參瑪1:14), 祂的名在以色列國境之外也必被尊為大(參瑪1:5,11), 先知瑪拉基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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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地勸告祭司和以 色列民敬畏神, 把祂該受的尊榮歸給祂. 神本是以色列的父和創造主(參瑪2:10), 但
以色列卻藐視祂的名(參瑪1:6; 3:5), 所以神就派遣祂的使者來, 宣告耶和華的 日子快來(參瑪3:1). 施洗
約翰確實已呼召人悔改, 基督已潔淨了聖殿(參約2:14-15), 並確立了約(參瑪3:1-2). 然而, 大部分熬煉
和潔淨的工作, 還有待基 督第二次降臨時才成就; 祂要回來潔淨祂的子民(參瑪3:2-4), 並審判作惡的人
(參瑪4:1).  
 
主題與信息: 全書的信息偏重於責備和咒詛, 用辯論的口吻指責被擄歸回的猶太人之驕傲, 忘恩, 頂撞神
(參瑪1:2; 2:17; 3:8,13-14). 他們的祭司以獻祭為勞煩, 蔑視敬拜的律例, 隨意用不潔之物獻祭, 全無敬畏
神的心, 與神設立祭司之原意完全相違背(參瑪1:6-9,13; 2:2). 先知瑪拉基又嚴責百姓娶外邦女子為妻, 
欺負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(參瑪2:14-16), 違背了神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(參瑪2:10); 又奪取了神的十分
之ㄧ(參瑪3:8-10); 欺壓寡婦孤兒, 屈枉寄居的, 不敬畏神(參瑪3:5). 他們所以未曾被滅亡, 已經是神的
憐憫和信實(參瑪3:5-6), 而他們竟頂撞神說: “事奉神是徒然的, 遵守神所吩咐的, 在萬軍之耶和華面前
苦苦齋戒, 有甚麼益處呢?”(瑪3:14). 最後, 先知瑪拉基預言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必臨近, 並且有公義
的日頭出現(參瑪4:2), 以色列人必從惡人中分別出來歸向神.  
 
本書在聖經中的地位: 本書列於舊約聖經的最後一卷, 全書充滿了責備的話, 列舉以色列人的各種罪惡: 
(i)百姓的忘恩(參瑪1:1-2); (ii)百姓對神的褻瀆(參瑪1:12); (iii)百姓的背約(參瑪2:8,10); (iv)百姓對待妻子
的詭詐(參瑪2:11-16); (v)百姓對神之物的佔奪(參瑪3:8-9); (vi)百姓對神的頂撞和傲慢(參瑪2:17; 3:13-15; 
4:1). 這正可表明整個舊約律法對罪惡的功用, 無非是要使人知罪, 並知道罪的結局就是咒詛(參瑪4:6). 
但本書對以色列的責備, 並非把他們看如仇敵, 而是要指出可蒙憐恤的途徑, 即在嚴厲的指責中, 忽然
插入救恩的應許(參瑪3:16-18; 4:2,5-6), 好像在暗示, 律法的最終目的是要引進基督(參加3:24), 正如本
書之後就是新約福音的起頭. 使徒保羅曾說: “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, 使凡信祂的都得著義”(羅10:4), 這
就是本書在全本聖經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表明的重要意義.  
 舊約的最後一句話是: “免得我來咒詛遍地”(瑪4:6), 而新約的最後一句話卻是說: “願主耶穌基
督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”(啟22:21). 由此可知, 這兩句簡短的話, 足以顯示舊約的律法是如何引進新
約的恩典, 也顯示新約如何成全舊約律法之目的.  
 
與新約其他書卷的比較
(壹) 羅9:13曾引用瑪1:2-3所提神愛雅各惡以掃的事, 來支持真以色列人被選的教義.  
(貳) 符類福音書都曾引用過瑪3:1說: 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, 在我面前預備道路”(看太11:10; 可1:2; 路

7:27). 主耶穌更明說那使者, 即要來的以利亞(參瑪4:5), 就是施洗約翰(參太11:14). 言下之意, 主
耶穌自己就是瑪3:1所預言的那位”立約的使者”. 由此可見, 末後的盼望至終必在基督身上得以實
現.  

(參) 路1:78的”清晨的日光”, 與瑪4:2之”公義的日頭”, 都是暗指基督而說的.  
 
分段:  

• 標題(瑪1:1) 
• 申明神對以色列人的愛(瑪1:2-5)  
• 嚴責祭司藐視神(瑪1:6-2:9)  

 責備祭司忽視祭禮(瑪1:6-14) 
 責備祭司違法背約(瑪2:1-9) 

• 猶太人的背約與違背婚約(瑪2:10-16)  
 責備猶太人背約(瑪2:10-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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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責備以色列人休妻(瑪2:13-16) 
• 立約使者的來臨(瑪2:17-3:5) 
• 當獻十分之ㄧ的勸告(瑪3:6-12) 

 不獻十分之一就是偏離神的憑據(瑪3:7) 
 不獻十分之一就是奪取神的物(瑪3:8) 
 不獻十分之一自招咒詛(瑪3:9) 
 當獻十分之一的勸告與應許(瑪3:10-12) 

• 人的悖逆與神的恩恤(瑪3:13-4:3) 
 人的悖逆(瑪3:13-15) 
 神的恩恤(瑪3:16-4:3) 

• 最後的勸誡與應許(瑪4:4-6) 
 勸誡選民當守摩西所頒神的律法(瑪4:4) 
 應許要差遣先知以利亞(瑪4:5-6) 

 
全書內容分析
(壹) 瑪1:1說這是神”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”. “默示”或作”重擔”, 是一種慎重而藉口頭傳出的信

息, 尤其是指神的曉諭.  
(貳) 瑪1:2-5: 瑪拉基以神愛以色列, 惡以東的對比來作全書的引言. 以色列卻以一個奇怪的問題來回應

神的愛, 他們問神說: “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?” 神愛以色列, 把他們從埃及為 奴之地領出來, 與他
們立約; 神揀選以色列作祂的子民(參創12:1-3; 出19:5-6), 卻沒有揀選以掃的後裔(參羅9:10-13); 以
色列和以東都曾受外 族入侵和催殘, 但只有以色列得以從被擄之地歸回祖國, 重建家園, 但以東人
自從主前550至400年間, 被拿巴提人逐出家園後, 就不曾歸回了. 透過對以東的審 判, 神表明祂是
列國的大君王(參瑪1:5), 祂不會忘記以色列.  

(參) 瑪1:6-14: 雖然神極配受以色列人的尊崇和敬奉, 但以色列民和祭司竟公開地侮慢神的律例和典章; 
奇怪的是, 祭司居然為首誤導民眾作出不虔不敬的事. 祭物本是為贖罪 而獻的, 但這些祭司所獻上
的祭牲卻玷污了耶和華的壇(參瑪1:7,12). 根據利未記的規定(參利22:19-25; 又參申15:21), 凡有殘
疾的牲畜不可獻上為祭, 但這些祭司竟以受傷的, 瘸腿的和有病 的牲畜獻給耶和華(參瑪1:13; 又參
瑪1:8). 這樣的禮物若獻給省長(參瑪1:8), 也會被視為侮辱, 不蒙悅納, 相形之下他們對神的態度是
何等不虔不敬. 與其把這樣不恰 當的祭物獻在壇上, 倒不如乾脆把殿門關上(參瑪1:10)! 例行公事
式的獻祭, 從來都不能討神喜悅(參賽1:12-13). 神稱他們的壇和祭物為”污穢”(參瑪1:7,12), 意思就
是說這些祭司並不比以利的兩個兒子強; 從前以利的兩個兒子就是不理會獻祭的條例, 被神擊殺
而早死的(參撒上2:15-17). 從瑪1:11與1:14兩節經文, 我們看到神的偉大, 與祭司的態度成為強烈
的對比; 耶和華比列國的神更有能力, 縱使以色列的祭司和人民不尊敬祂, 歸信神的外邦人終會把
潔淨的 祭物奉獻在耶和華面前.  

(肆) 瑪2:1-9: 祭司職責之一是奉神的名給眾民祝福, 但由於他們行為不檢, 卻使祝福變成咒詛(參瑪2:2). 
祭司犯了罪, 牲畜又滿有殘疾, 他們的奉獻也就沒有價值了. 神要羞辱 他們, 把牲畜的糞塗在他們
臉上, 他們所受的恥辱, 與亞倫及其後裔本該享受的榮譽職事, 真是有天淵之別. 瑪拉基提到神與
利未所立的”生命和平安的約”(參瑪2:5), 這約原來是特別與亞倫的孫兒非尼哈所立的 , 因為他曾
勇敢地對付拜偶像和犯姦淫的猶太人(參民25:10-13). 在那些日子, 祭司都尊敬神, “使多人回頭離
開罪孽”(參瑪2:6). 祭司的另一個職責是把摩西所傳遞下來的律法教導國民(參利10:11), 因祭司像
先知一樣, 也是耶和華的使者(參瑪2:7), 本應與神同行. 但現在他們卻不守神的道, 在施行律法的
事上”瞻徇情面”(瑪2:9; 又參利19:15).  

張 佳 哲  長 老   編 寫                小 先 知 書 概 論 第 十 三 講   61/62



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小 先 知 書 概 論 講 義   

(伍) 瑪2:10-16: 既然祭司的行為, 態度也不檢, 無怪乎大部分民眾也對神不忠. 神揀選以色列, 本來是
要使他們成為特別的選民, 但他們卻不忠於召他們的主, 與外邦人通婚就 是其中主要的過犯, 這罪
在拉9:1-2和尼13:23-29也曾提及. 以色列的男子既娶了外邦女子, 就必遠離耶和華而敬拜外邦的神; 
有時 這樣的通婚, 更導致丈夫離棄他們以色列的原配. 神是十分重視男女二人在祂面前所訂立的
婚約的, 人若破壞了婚約, 神已經極度不滿(參瑪2:16), 人若以休妻為藉 口去另娶貌美可人的外邦
女子, 情況就更加可悲了.  

(陸) 瑪2:17-3:5: 縱然以色列人以為神不會採取任何行動, 但神並非不理會祭司和眾民所犯的罪(參瑪
2:17). 第3章一開始就宣告立約的使者必會進入神的殿; 另一個使者會在這位立約的使者 面前預備
道路.  施洗約翰已應驗了這預言, 他要在基督工作之前, 修直祂的路(參太11:10; 可1:2-3). 基督在
潔淨聖殿(參約2:13-17)和抨擊文士與 法利賽人(參約9:39)的事情上, 的確已顯出祂的義怒, 但主要
的潔淨和熬煉工作, 還有待於祂第二次再來時才會實現. 有一天, 祭司和利未人終會把可悅納的祭
物帶 來, 正如他們在摩西和非尼哈的時代所作的一樣(參瑪3:3-4; 又參瑪2:4-5). 瑪3:5更把審判的範
圍擴展至全國, 行邪術的, 犯姦淫的, 和欺壓窮人的, 也都要受譴 責.  

(柒) 瑪3:6-12: 被擄歸回後的猶太人, 另一個弱點是忽略了十分之一的奉獻. 本來在尼希米的鼓勵之下, 
民眾都已答應忠心地作十分之一的奉獻(參尼10:37-39), 可惜他們的熱誠只是短暫的(參尼
13:10-11). 根據瑪3:8-9, 猶大奉獻的情況甚差, 簡直可以說是奪取神的物; 因此, 咒詛要臨到他們
身上. 瑪拉基在瑪3:10-12裏激勵他們把當納的十分之一獻上, 試試神是否傾福與他們. “敞開天上
的窗戶”是根據王下7:2,19的記載, 在饑荒過後, 神應許給他們豐富的收 成, 甚至沒有足夠的倉庫去
儲存. 同樣, 保羅也勸信徒樂意地慷慨為神的工作而捐獻, 就會發現神在他們生命裏所賜的福是多
而又多的(參林後9:6-12). 對以色 列來說, 再次富強起來, 可以讓列邦知道, 神已按著祂給予亞伯拉
罕的應許, 賜福了他的後裔(參創12:2-3; 瑪3:12). 瑪3:10,12中得福的盼望, 舒解了瑪1:14; 2:2; 3:9; 
4:6 中咒詛的壓力.  

(捌) 瑪3:13-4:3: 面對著瑪3:10,12的挑戰, 以色列民有兩種不同的回應; 一些人認為事奉神沒有甚麼益
處(參瑪3:13-15), 而另一些人則在耶和華面前謙恭敬畏(參瑪3:16- 18). 不信的人說, 順服神是徒然
的, 狂傲和行惡的人才得亨通. 瑪拉基回應他們這話說, 神在審判之日必記念義人. 雖然所有的以
色列人都包括在亞伯拉罕之約 中, 但只是那些真正相信的人, 將來才可以成為屬神的子民(參瑪
3:17; 又參出19:5), 他們的名字將會記在生命冊上(參瑪3:16). 至於狂傲和行惡的人, 在耶和華 的日
子裏都被燒盡, 無一倖免(參瑪4:1). 那些敬畏耶和華的人, 必在”公義的日頭”(就是神)的祝福和保
護之下, 身心靈皆得健壯(參瑪4:2), 像剛從圈裏出來 的牛犢, 公義的人必”踐踏惡人”, 並勝過他們
(參瑪4:3).  

(玖) 瑪4:4-6: 鑑於耶和華的日子必有大審判, 瑪拉基在結束本書時, 催促人趕緊悔改. 他們要記念摩西
的律法, 謹守在西乃山所頒佈的律例和典章(參瑪4:3; 又參瑪3:7). 正如以利 亞曾呼籲以色列人回轉
歸向神, 一個新的”以利亞”必來到這背叛的國民中, 傳侮改的道. 當施洗約翰為主耶穌預備道路的
時候(參瑪3:1), 就是帶著以利亞的心志能 力來工作, 懇求猶太人從罪惡中回轉, 在神面前謙卑下來
(參路1:17). 若他們不聽, 就必遭滅絕, 正如對迦南眾民(參書6:17-19), 以及對以東的咒詛一 樣; 以
東的被毀在瑪1:2-5已描述了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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